SQS 17：尊重服務使用者私隱和保密權利的政策
（１）
理念
· 保護服務使用者私隱和其保密的權利是表達對他們尊重的一種方式。

（２）
目的
· 在一般的情況下，服務使用者個別的私隱及尊嚴能得到職員及其他人士 

   的尊重，包括推行的政策、任何類型的護理及流程運作的安排。
· 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能在安全及適當的方式下，得以儲存並善用
（３）
保護服務使用者私隱和保密權利之態度
· 服務使用者與一般人同樣擁有私隱。
· 任何人應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隱，不應隨便向他人透露。
服務使用者個人的資料均應受「個人私隱條例」所保障。
（４）
處理服務使用者私隱的原則
· 有關服務使用者所有以文字、聲音、相片或影像儲存的個人資料，必須得到安全恰當的保管。
· 在服務使用者個人的資料或私隱必須向他人透露的情況下，要確保 所用的資料得到適當的使用，而減低外洩的可能。
· 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必須由直屬社工或其上司批准才可查閱。
· 為確保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保護私隱和保密的權利，未經服務 使用同意，服務單位絕不向其他機構索取服務使用者的資料，亦不會為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，或將其資料轉交另一機構。

（５）服務使用者的資料定義:
(1)  基本個人資料: 指服務使用者的姓名、性別及年齡 

(2)  其他個人資料: 指基本個人資料以外的額外資料
